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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公民身份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ꎬ横向结构

包括个体公民身份、民族身份和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ꎬ纵向结构包括公民资格、公
民权利、公民能力和公民德性ꎮ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公民身份存在明显缺陷ꎬ在横向上主

要表现为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缺乏内在统一ꎬ当然ꎬ更重要的是纵向上主要表现为公民

能力缺乏ꎬ为了弥补少数民族公民身份的缺陷ꎬ促进真正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ꎬ“权利

给予型”政策已经不能满足需要ꎬ而“社会融入”政策可能更具有实际效果ꎮ
〔关键词〕公民身份ꎻ少数民族ꎻ身份ꎻ社会融入

近年ꎬ关于中国公民身份构建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ꎮ 在少数民族公民身份

建设方面ꎬ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在通过“民族区域自治”保持和加强少数民族民

族特性的同时ꎬ应加强少数民族的“公民教育”ꎬ以加强其公民意识和公民属性ꎻ
有的学者强调要将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改造为作为“公民国家”的中国ꎻ甚至提

出要将“使其不同”的第一代民族政策ꎬ改变为“使其同”的第二代民族政策ꎮ
以上的一些观点ꎬ看到了少数民族身份与主体民族身份的差异性ꎬ但未能看

到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身份差异的症结所在ꎬ因而也未能提出恰当对策ꎮ 笔

者认为ꎬ所有公民的身份都包括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ꎬ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身

份差异主要并不是因为其在横向结构中多了一个“少数民族身份”ꎬ而是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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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纵向结构中的“能力”层次ꎬ不是少数民族享受的“权利”多少问题ꎬ而是

少数民族享受“权利”的能力问题ꎮ

一、公民身份的横向结构与纵向结构

公民身份的历史实践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ꎬ但公民身份的系统理论直到

２０ 世纪中叶才逐渐发展起来ꎮ １９５０ 年ꎬ英国社会学家 ＴＨ马歇尔在«公民

身份与社会阶级»中首次提出“公民身份”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化分析ꎮ 他认为

“公民身份是一种地位ꎬ一种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享有的地位ꎬ所有拥有这种地

位的人ꎬ在这一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ꎮ 沿着这种方式所

计划的道路前进ꎬ就是要实现更加充分的平等ꎬ公民地位之内容的扩展ꎬ获得该

地位的人数的增加ꎬ”他指出公民身份包含三个要素ꎬ即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

素和社会的要素ꎬ与之相对应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是公民身份权利

的主要组成部分ꎮ〔１〕

美国学者托马斯雅诺斯基指出:“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ꎬ在特

定平等水平上ꎬ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ꎮ” 〔２〕 由此

可见ꎬ托马斯雅诺斯所强调的公民身份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公民的权利方面和

公民的义务方面ꎮ
«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公民身份”定义为“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ꎬ这种关

系是ꎬ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ꎬ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ꎮ” 〔３〕 这种观点强

调的公民身份包括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两个层面ꎮ
哈贝马斯强调现代社会的公民身份是民主的公民身份ꎬ这种身份是“陌生

人之间的抽象的、合法的中间纽带”ꎬ是可以将不同族群包容在内的ꎮ〔４〕 哈贝马

斯认为ꎬ公民身份具有双重特征ꎬ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ꎬ另一种是文化

民族的归属感ꎮ〔５〕可见ꎬ哈贝马斯主要将公民身份的结构划分为政治—法律层

面的公民身份和文化层面的公民身份ꎮ 对于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ꎬ哈贝马斯认

为:“总体来讲ꎬ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规范意义上ꎬ作为共同体的成员ꎬ少数民族

“每个人无例外的都可以受到三重承认ꎬ每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作为族裔

或文化群体的成员、作为公民都应该能够得到对其完全人格的同等保护和同等

尊重ꎮ” 〔６〕在这里ꎬ哈贝马斯认为少数民族有作为个人、族群、公民三种身份ꎮ 我

国多数学者与哈贝马斯的观点类似ꎮ 例如马平认为ꎬ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身份

具有三重特征ꎬ即社会层面的自治个体身份、宪法层面的公民身份、文化层面的

少数民族身份ꎮ〔７〕

从以上阐述看ꎬ学术界关注的都是“公民身份”的横向结构ꎬ而基本未涉及

公民身份的纵向结构ꎮ 笔者认为ꎬ公民身份除了横向结构外ꎬ还有一种纵向结

构ꎮ 我国学者祁进玉初步涉及了公民身份的纵向结构问题ꎬ但并未有意识地将

其确定为公民身份的纵向结构ꎬ也未进行深入研究ꎮ 他指出ꎬ在我国宪法中的

“公民“概念具有双重涵义:第一ꎬ具有公共德性的成熟的“人”ꎬ第二ꎬ一个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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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人ꎬ一个“民”迈向“公民”途中的人(因为公民不是天生的ꎬ而是在国家的政

治生活中培养而成的)ꎻ第二种涵义上的“公民”就是指具有“公民资格”ꎮ〔８〕在这

里ꎬ祁教授指出ꎬ公民的身份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ꎬ并隐约地概括了公民身份

的纵向结构ꎬ即包括公民资格和公民的公共德性ꎮ
笔者认为ꎬ公民身份的纵向结构ꎬ是由公民身份要素按照层次从低到高逐渐

发展和排列的多要素等级体系ꎬ这个体系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次:(１)公民资

格ꎮ 现代世界各国一般以国籍为获得公民资格的唯一条件ꎬ只是获得国籍的方

式有所不同ꎬ有的是以血统为原则ꎻ有的以出生地为原则ꎮ (２)公民权利ꎮ 公民

权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ꎬ一个是所有公民享有的无差别的个人公民权利ꎬ一个是

部分公民享有的有差别的少数群体集体权利ꎮ (３)公民能力ꎮ 公民需要具有一

定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就业技能、社会政治参与能力才能真正享受国家赋予

的公民权利ꎮ (４)公民德性ꎮ 主要是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公共德性和政治

素养等ꎬ这是公民身份的最高级别和最充分实现ꎮ
在公民资格的取得方面ꎬ少数民族的公民和其他公民是完全一样的ꎮ 我国

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任

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ꎬ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ꎮ”为
了落实该项条文ꎬ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ꎮ 根据«国籍法»ꎬ全国 ５６ 个民族获得公民身份的

条件是一样的ꎬ具有自动获得的特征ꎮ 公民身份的资格层次反映的是公民身份

的国籍属性ꎮ 这种属性是客观的、外在于公民自身的一种属性ꎮ 这种属性只是

有限地增加各民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或“公民意识”ꎮ
公民身份的第四个层次:公民德性ꎮ 这需要在公民的第二、第三个属性逐渐

发展的过程中和公民不断参与公共政治的过程中逐渐去培养和发展ꎮ 当前ꎬ需
要重点关注的是第二个层次和第三层次ꎮ 而第二个层次ꎬ即公民身份的权利层

次ꎬ我国早在建国之初ꎬ就承认了少数民族的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ꎬ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ꎬ少数民族成员享有了广泛的权利ꎬ在这个层面我国已不存在严重的问

题ꎮ 而第三层次———能力层次方面ꎬ问题则很明显ꎬ少数民族在社会参与能力、
就业能力ꎬ或者说作为个体和集体在市场经济中的总竞争力总体上弱于汉族ꎮ
这就导致少数民族一旦脱离其民族自治地方ꎬ或者脱离政策的保护ꎬ进入无差别

的个体公民领域和自由竞争市场时ꎬ就显得无能为力和无所适从ꎮ 无法进行实

质性身份转换ꎬ少数民族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权利和自由ꎮ
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方法可能有多种ꎬ但笔者认为ꎬ过去的和目前的

政策在我国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ꎬ因此需要进行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ꎬ笔者从引

进“社会融入”的概念、理念ꎬ并对其内容、方法、优势及不足进行一定的分析ꎮ

二、“社会融入”政策理念与公民身份建设

通过促进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ꎬ以解决少数民族容易遭遇“社会排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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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ꎬ从而推动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建设ꎬ全面融入社会ꎬ目前主要体现在欧盟范

围之内ꎮ 而该政策理念是欧盟在吸取“个体人权”理念和“集体人权”理念的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ꎮ
１. 少数民族保护的个体人权理念

二战结束之后ꎬ少数民族保护的“国联体系” 〔９〕失效ꎮ 同时失效的ꎬ是“国联

体系”中少数民族保护的“问题解决型理念”———有了问题才去事后解决ꎮ 二战

结束后ꎬ为了回避难解的少数民族问题ꎬ尤其是少数民族“民族自决权”的问题ꎬ
联合国开始了新一轮少数民族保护的探索ꎮ

与国联条约体系大量地谈到“少数民族”不同的是ꎬ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框架

下的相关国际条约都没有使用“少数民族”一词ꎮ 联合国宪章没有提到“少数民

族”一词ꎬ但强调ꎬ为了确保社会稳定ꎬ需要保护个人人权ꎬ并遵守人与人之间平

等和非歧视的原则ꎮ〔１０〕因为联合国认为ꎬ“通过个体人权和非歧视原则保护每个

人ꎬ包括少数民族成员ꎬ是合适的手段ꎮ” 〔１１〕

１９４８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１９６６ 年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ꎬ都很明

确的反映出保护少数民族方面的一种新理念ꎬ即以“平等”、“无歧视”为核心的

无差别个体人权保护理念ꎮ 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出台«世界人权宣言»ꎬ也未使用“少
数民族”一词ꎬ只是第 ２６ 条呼吁促进“种族、宗教群体之间的理解、宽容和友

谊” 〔１２〕ꎮ
欧洲是少数民族问题最复杂的地区ꎬ也是这个时期联合国“个体人权”保护

理念的主要试验场ꎮ １９５０ 年ꎬ欧洲委员会出台了«欧洲人权公约»ꎬ这是国际上

第一个区域性国际人权公约ꎬ是欧洲人权、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基础性条约ꎮ 在

很长一段时间ꎬ欧洲人权法院就是依据这个公约对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进行审判

的ꎮ 而这个公约涉及少数民族权利的是第 １４ 条ꎬ该条规定:
欧共体“应当保障人人享有本公约所列举的权利与自由ꎮ 任何人在享有本

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与自由时ꎬ不得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的或者是

其他见解、民族或者社会的出身、与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生或者其他地位而

受到歧视ꎮ”但是与«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２６ 条自动的非歧视不同的

是ꎬ第 １４ 条还需要和«欧洲人权公约»的其他条款结合起来才能生效ꎬ这实际上

架空了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条款ꎮ
个体人权理念并没有解决少数民族问题ꎬ它实际上是用“公民”的概念掩盖

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差异ꎬ它由于缺少保护少数民族的积极措施和

“肯定行动”ꎬ其结果“可能导致对同化的默认” 〔１３〕ꎮ
２. 少数民族保护的集体人权理念

冷战的结束为国际社会少数民族保护理念的发展创造了契机ꎮ ２０ 世纪后

期ꎬ联合国、欧洲地区国际组织开始明确放弃个体人权理念ꎬ而积极倡导少数民

族的集体人权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联合国大会第 ４７ / ３５ 号决议通过«在民族

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ꎬ体现了“集体人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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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ꎮ 宣言第二条列举了少数民族享有的各项特殊权利ꎬ包括:享受其文化、信
奉其宗教并举行其仪式和使用其语言的权利ꎬ参加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和公共

生活的权利ꎬ参加国家和区域一级关于其所属少数群体或其居住区域的决定的

权利ꎬ成立和保持他们自己的社团的权利等ꎬ尤其是第四条强调国家有义务“采
取措施创造有利条件使少数民族人员能够表现其特征和发展其文化”ꎬ国家要

给少数民族提供“充分的机会以学习其母语及通过其母语接受教育ꎬ”促使少数

民族“充分参与经济生产与国家发展” 〔１４〕ꎮ
少数民族“集体人权”保护理念在欧洲得到了充分体现ꎮ １９９０ 年欧安组织

的«哥本哈根文件»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ꎬ１９９２ 年欧洲委

员会通过的«欧洲地区与少数民族语言宪章»ꎬ１９９５ 年通过的«欧洲少数民族保

护框架公约»等条约都明确要求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少数民族集体人权ꎮ 例

如«哥本哈根文件»第 ３４ 条就规定参与国要“尽力保证少数民族成员ꎬ尽管需要

学习官方语言和与国家有关的语言ꎬ有充分的机会接受其母语教育和通过其母

语接受教育ꎬ同时ꎬ在可能和需要的所有情况下ꎬ在公共机构中使用其民族语

言” 〔１５〕ꎮ
集体人权保护理念相对于个体人权保护理念是个巨大的进步ꎬ当前ꎬ绝大多

数国家都接受了这个理念ꎬ而我国自新中国以来就采取了集体人权保护理念ꎮ
但集体人权保护理念也存在一些问题:它过度依靠政府的“外部援助”、容易形

成依赖ꎻ它过于强调民族间的“差异性”ꎻ它仅仅是“授人以鱼”ꎬ无法提高少数民

族自身的竞争力ꎮ ２００２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欧洲罗姆人状况的调查报告

也指出ꎬ欧洲罗姆人在享受了很多方面的政府扶持之后的结果是:越帮助就越需

要帮助ꎬ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式的依赖陷阱ꎮ〔１６〕

集体人权弥补了个体人权的不足ꎬ使少数民族人权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ꎮ
但集体人权保护理念的不足ꎬ则需要一种新的政策理念去弥补ꎮ

３. “社会融入”政策的优势

“社会排斥”是先于“社会融入”概念出现的ꎬ“社会排斥”概念是 １９７４ 年法

国学者 Ｌｅｎｏｉｒ)提出来的ꎬ用来指欧洲国家经济领域中的互相排斥的现象ꎬ尤其

是贫富群体之间的互相排斥现象ꎮ 但它并没有对“社会排斥”做严谨的界定ꎮ
后来ꎬ“社会排斥”概念逐渐突破经济领域并扩展到其他领域ꎬ西方学者才试图

对其进行准确定义ꎮ 伯查特(Ｂｕｒｃｈａｒｄｔ)等学者指出ꎬ社会排斥是个人生活在一

个社会中ꎬ却没有以这个社会的公民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ꎮ 具体表现是社

会成员在消费、生产、政治、社会互动的参与不足ꎮ〔１７〕理查德等(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也强

调ꎬ“参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是“社会排斥”概念中的核心要素ꎬ他们指出ꎬ如果一个

人生活在某个社会ꎬ却没法以社会公民身份参与正常活动ꎻ或者说ꎬ他愿意参加

这些活动ꎬ但是被他不能控制的因素阻止了ꎬ这时就发生了社会排斥ꎮ〔１８〕 １９８８
年ꎬ欧盟在其“反贫困计划”(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中引进了这个

概念ꎬ该计划认为欧盟福利政策不可持续ꎬ需要从社会政策领域入手ꎬ改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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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分配ꎬ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ꎬ解决福利国家危机ꎮ〔１９〕

此后ꎬ欧盟及其成员国开始着力于打击对少数群体的社会排斥和推动少数

群体融入社会ꎮ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在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发表了促进社会融入的

文件:«欧洲社会政策———通向联合之路»白皮书ꎬ并多次使用了社会融入(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一词ꎬ〔２０〕但是ꎬ该文件主要是针对贫困人口、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

群体ꎬ还未延伸至少数民族ꎮ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ꎬ欧盟出台«里斯本战略»(Ｌｉｓｂ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希望通过鼓励创新、

推动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与发展ꎬ使欧盟在 ２０１０ 年前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世
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 日ꎬ«里斯本战略»经过一定的修改

后重新启动ꎬ并出台了配套的«里斯本战略行动计划»ꎬ要求各国按要求出台国

家行动计划ꎮ〔２１〕欧盟各国都根据各自情况制定了为期 ３ 年的«里斯本战略»实施

方案ꎮ ２００８ 年ꎬ欧盟各国又相继制定了«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实施 < 里斯本战略 > 的行

动计划»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欧盟在对过去十年«里斯本战略»总结的基础之上ꎬ又出

台«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ꎬ作为对«里斯本战略»的接替与革新ꎬ新战略将加强政策力

度和统一各国步调ꎻ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ꎬ欧盟«罗姆族融入 ２０２０ 战略»出台ꎬ标志着欧

盟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ꎮ〔２２〕

欧盟的«里斯本战略»及«里斯本战略行动»计划ꎬ并没有完全明确施政对象

为哪些少数群体ꎬ但在欧盟成员国的国家行动计划中ꎬ则普遍提到了“少数民

族”(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ꎮ 例如ꎬ英国的 ２００７ 年国家行动计划中ꎬ就明确将少数民

族作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ꎬ并将其纳入社会融入计划之中ꎮ〔２３〕 从各国执行情况

看ꎬ“社会融入”政策的施政对象重点是罗姆族ꎮ
欧盟促进“社会融入”的施政领域包含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就业、福利、

医疗、社会服务等ꎬ其中ꎬ就业、教育、住房、健康是核心领域ꎬ而就业又是重中之

重ꎮ 在教育领域ꎬ主要内容是提高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水平、培训少数民族的语言

文化教师、实行少数民族教师“志愿者计划”、实施双语教育ꎬ目的是加强少数民

族对主体语言的掌握ꎮ 在就业领域ꎬ主要内容是资助建立一些少数民族学校、培
训少数民族教育人才ꎬ对少数民族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ꎬ以加强少数民

族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ꎮ 在住房领域ꎬ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提出了“混居

计划”ꎬ将少数民族就近安排在附近的城区居住ꎬ或安排少数族裔和其他族裔的

人在同一个社区混居ꎻ捷克则在农村成立了一些“混居村”ꎻ匈牙利发起了“家园

小巢”(ｎｅｓｔ ｈｏｍｅｓ)活动ꎬ由政府补贴罗姆青年人ꎬ使其在混居的“家园小巢”中
租住或购买小户型房子ꎬ类似我国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ꎮ 在健康服务领域ꎬ实
行少数民族“医生计划”ꎬ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医生比例及医疗水平ꎻ加强少数

民族居住社区的医疗服务网络建设ꎻ要求各国统一出台“罗姆健康协调者计划”
(Ｒｏｍ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ꎬ该计划通过政府支持ꎬ选择一些少数族裔的成

员ꎬ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个人健康资料ꎬ协助罗姆人看病、参与健康保险ꎬ支持地方

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ꎬ尤其是疫苗接种ꎬ协助罗姆族享受健康、教育、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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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ꎮ〔２４〕

欧盟“社会融入”政策的效果如何? 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地评估和回答的问

题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ꎬ欧盟委员会出台过一个正式的评估报告ꎬ〔２５〕 该报告的基

本宗旨是ꎬ罗姆社会融入未达到预期目标ꎬ但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进展ꎬ包括隔离

学校的减少、罗姆族就业的增加ꎬ罗姆族在政府组织、半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的

代表增多ꎬ但由于社会融入政策还处于初期阶段ꎬ各国的进展还主要处于出台相

关制度和政策的阶段ꎬ在核心领域———罗姆族的市场融入ꎬ还只是取得了微小的

进展ꎮ ２０１３ 年的进展报告ꎬ〔２６〕基调仍然如此ꎬ但在国别介绍时对一些国家的进

展进行了专门表扬ꎬ例如对波兰的进展报告〔２７〕指出ꎬ波兰发起了“罗姆融入劳动

力市场创新项目”(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Ｒｏｍａ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ꎬ对失业的 １２５０ 名罗姆

人登记在册ꎬ并逐一推动他们就业ꎬ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底ꎬ已经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

介绍使 １００ 多罗姆人实现就业ꎬ主要工作为清洁工、建筑工、出租车司机、厨师、
季节性工人和办公室文员等ꎮ

笔者认为ꎬ“社会融入”虽然未达到预期目标ꎬ但是ꎬ评价一个政策的好坏ꎬ
并不能以其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为标准ꎬ而应以其是否推动了历史进步以及和其

他政策相比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为标准ꎬ而在这两个标准方面看ꎬ应该对“社会融

入”政策给予积极的评估ꎮ 而欧盟继续实行“社会融入”政策也反过来证明ꎬ即
使它未实现预期目标ꎬ但它仍然是有效的ꎮ

三、“社会融入”促使少数民族公民身份结构的达成

欧盟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融入的政策理念ꎬ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ꎮ 长

期以来ꎬ我国少数民族的政策重点集中在少数民族纵向结构中的第一层次和第

二层次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ꎬ第一个层次———公民资格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公

民权利层次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ꎬ少数民族不仅能够享受普通公民权

利ꎬ也能享受特殊的集体权利ꎮ 然而ꎬ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权利ꎬ基本上是

“给予性权利”或“外生性权利”———由国家通过立法赋予的权利ꎬ这种权利固然

重要ꎬ但仅仅有这种权利ꎬ还难以保证少数民族权利的真正实现ꎮ 当“给予性权

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ꎬ少数民族在法律上能够实现公民权利和少数民族权利ꎬ
但在现实中却遇到一些现实的障碍时ꎬ“给予性权利”就有无力之感ꎮ 换句话

说ꎬ“给予性权利”由于它并不能随时、随地和终身存在ꎮ 例如ꎬ我国民族区域自

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成员ꎬ当他在该自治地方之内ꎬ则能享受各种少数民族权利ꎬ
一旦他走出该区域ꎬ则可能进入“无差别领域”ꎬ他将失去众多特殊权利ꎮ 即使

在少数民族区域之内ꎬ也不是所有的领域ꎬ他都能受到“有差别的保护”ꎮ 因此ꎬ
当前ꎬ除了“给予性权利”ꎬ还应发展少数民族“自我实现的权利”ꎬ或说“内生性

权利”ꎬ即通过推动少数民族参与社会、融入社会ꎬ使其能够通过自身的社会活

动ꎬ去实现各种属于自己的权利ꎮ 只有这样ꎬ才能抹平“有差别区域”和“无差别

区域”、“有差别领域”和“无差别领域”之间的裂痕ꎬ使少数民族在不同领域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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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ꎬ既可以通过“给予”方式实现权利ꎬ又能通过“自我实现”的方式获得权

利ꎮ〔２８〕

而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融入”在少数民族公民身份的纵向结构中和少数民

族公民与普通公民的横向关系都处于核心地位ꎬ见下表:

纵向坐标四个部分的统一体现了某个少数民族权利、能力、素质的综合提

升ꎬ横向坐标三个部分的统一表明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在相互确保差异性的同

时ꎬ由于交流和互动的增加ꎬ共同性也在增加ꎮ 其中ꎬ小的虚线三角形是在没有

社会融入状态下ꎬ民族之间形成的法律性平等ꎬ而大的虚线三角形是指有社会融

入状态下ꎬ民族之间形成的更高级别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ꎮ
从纵向看ꎬ在“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实现阶段ꎬ由于少数民族获得的权

利主要是“给予性权利”ꎬ因此ꎬ这个阶段基本不需要少数民族的主动争取而获

得权利ꎬ“社会融入”在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就不明显ꎬ或者基本不需要“社会融

入”ꎮ 而当少数民族基本获得了给予性权利ꎬ他们仍然发现自己不能和其他公

民一样参与社会ꎬ享有社会的各种便利时ꎬ他们仍然处于被排斥和被剥夺的地

位ꎮ 因此ꎬ当“给予性权利”达到一定的阶段ꎬ就必须重视少数民族“自我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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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ꎬ而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社会”ꎬ提升少数民族公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社会

参与能力ꎬ是一种有效的方法ꎮ
从横向看ꎬ“社会融入”主要介于“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之间ꎬ即“社会

融入”的重点是要强调“少数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内在统一ꎬ即在承认其

少数民族身份的基础上ꎬ通过推动“社会融入”ꎬ促使其在能力层面接近其他公

民ꎬ加强其和其他公民的内在一致性ꎬ从而在保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同时ꎬ能够享

受完全的公民身份ꎻ反过来看ꎬ少数民族通过保佑少数民族身份的方式达成了完

全的公民身份ꎬ则会大大加强其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正向认同”或“积极认同”ꎬ
从而能将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统一起来ꎬ使两个身份实现了和谐统一ꎮ

四、结　 语

促进少数民族成员从社会适应与社会参与的角度融入主流社会ꎬ与“第二

代民族政策”所谓的“融合说”是截然不同的ꎮ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第一ꎬ“社会

融入”是在承认少数民族公民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的基础上ꎬ通过各种渠道ꎬ提
升少数民族的社会参与能力ꎬ从而将少数民族公民身份扩展到第三层次ꎬ并为第

四层次公民身份奠定基础ꎮ 而“融合说”则强调民族融合ꎬ〔２９〕不承认少数民族的

集体权利ꎬ试图将公民身份的四个层级倒退到第一层级和第二个层级的第一方

面ꎮ 第二ꎬ“社会融入”强调少数民族带着自身的民族特性去融入社会ꎬ只做加

法不做减法ꎬ而“融合说”则为了“求同”ꎬ而否认民族差异ꎬ只做减法不做加法ꎮ
“社会融入”有可能导致民族同化或民族融合的结果ꎬ但它本身并不追求这种结

果ꎮ 第三ꎬ从“社会融入”的最终效果看ꎬ它最终将在“公民身份”基础上达成“少
数民族公民身份”ꎬ从而使两者达到内在的统一和共存ꎬ即“和而不同”ꎬ而“融合

说”则将两者割裂开来ꎬ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的ꎬ从而得出少数民族应该放

弃自身民族身份而只认同普遍的公民身份ꎮ 总之ꎬ“社会融入”区别于民族融

合、民族同化的要点是ꎬ社会融入不需要改变其民族身份ꎬ而不强调改变其文化

传统ꎬ不需要做减法ꎬ而是做加法ꎬ“授人以渔”ꎬ使少数民族有能力成为一个真

正具有社会参与能力的公民ꎬ使其能达成其最终的、真正的公民身份ꎮ
当然ꎬ促进社会融入与民族同化及民族融合也有一定联系ꎬ从介入程度及政

策力度来看ꎬ它是一种政策引导型融合ꎻ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ꎬ它为主体民族及

少数民族提供了交流接触的广泛平台ꎬ使不同民族间的共同性增加ꎬ可能成为民

族同化或民族融合的一个初级阶段ꎬ它强调从教育、住房、健康、就业等“物质文

化”领域入手去实现民族平等ꎬ而民族同化及民族融合也正是从物质文化开始ꎬ
再逐渐上升到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ꎮ〔３０〕

因此ꎬ推动少数民族“社会融入”也应该有一定的界限ꎮ “社会融入”有可能

在客观上推动民族同化或民族融合ꎬ但“社会融入”本身并不应追求这种结果ꎮ
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ꎮ 这就需要在推动“社会融入”时应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

特性和意愿ꎬ不能操之过急ꎬ避免出现强制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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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ꎬ为了促进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ꎬ在战略层面ꎬ可以通过西部大开

发ꎬ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文化交流ꎬ加强对公民的中华民族文化、
历史和价值观教育ꎬ强调民族自治地方作为民族自治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双重职

能等ꎮ 在战术层面ꎬ应该便利区域间劳动力流动ꎬ减少少数民族成员在民族自治

地方内外差别对待ꎬ提高少数民族成员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等ꎮ
总之ꎬ“社会融入”政策则另辟蹊径ꎬ不从民族文化变化的角度ꎬ而从经济、

社会参与的角度去消除民族隔阂ꎬ促进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ꎬ从而促使少数民

族达成一个真正、充分的公民身份ꎬ为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开辟道

路ꎮ 它的核心是要提高少数民族成员融入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参与社会的能力ꎬ
以加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内生性能力”而不仅仅强调“外生性权利”ꎮ 促进少数

民族“社会融入”的政策理念并不是要取代“集体人权”保护理念ꎬ而正是建立在

该理念之上ꎬ并与之形成互补关系ꎮ 它使少数民族在有差别的权利领域能享受

特别的权利ꎬ在进入无差别的公民领域时ꎬ又能具备与其他公民同等的竞争力ꎮ
最终在各民族“多元”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原动力ꎮ

注释:
〔１〕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ꎬ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５ 页ꎮ
〔２〕〔美〕托马斯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ꎬ柯雄译ꎬ辽宁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１ 页ꎮ
〔３〕«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４ 卷)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２３６ 页ꎮ
〔４〕Ｊａｍｅｓ Ｇ Ｆｉｎｌａｙｓｏ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Ａ Ｖｅｒｙ Ｓｈｏｒ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５ꎬｐ. １３５.
〔５〕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ꎬ曹卫东译ꎬ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３３ 页ꎮ
〔６〕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ꎬ童世骏译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６６０ 页ꎮ
〔７〕马平:«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三重身份认知————以回族为例»ꎬ«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８〕祁进玉:«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教育实践»ꎬ«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期ꎮ
〔９〕关于少数民族保护的“国联体系”具体内容ꎬ可以参见茹莹:«论国际联盟少数民族保护体系的确

立及其特点»ꎬ«上海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ꎻ也可参见拙著:«欧盟东扩视野下的中东欧少数民族保护

问题研究»ꎬ江西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０ － ４０ 页ꎮ
〔１０〕参见“联合国宪章”(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第 １(３)、１３、５５、７６ 条ꎮ “联合国宪章”ꎬ具体条

款ꎬ参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ｕｎ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ꎮ
〔１１〕Ｎ. Ｌｅｒｎ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ｉｎ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ｒｏｌｍａｎｎꎬＲｅｎｅ Ｌｅｆ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ｊｏｌｅｉｎｅ Ｚｉｅｃｋ ｅｄｉｔ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ｐ. ８７.
〔１２〕«世界人权宣言»具体条款ꎬ参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ｔｍｌꎮ
〔１３〕来自 ２００６ 年“受威胁的民族协会”的一个报告(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ꎮ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ｎｅｄｉｋ￣

ｔｅ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Ｌｅｇ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ꎬＢｏｌｚａｎｏ / Ｂｏｚｅｎꎬ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ꎮ 该报告参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ｆｂｖ. ｉｔ / ３ｄｏｓｓｉｅｒ / ｅｕ －
ｍｉｎ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 ｅｕ. ｈｔｍｌꎮ

〔１４〕该宣言可参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ｎｅｌｒｅｓ. ｌｖ / ｕｎ / ｕｎｍｒｄ. ｈｔｍꎮ
〔１５〕哥本哈根文件可参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ｎｅｌｒｅｓ. ｌｖ / ｏｓｃｅ / ｃｏｐｅ９０ｅ. ｈｔ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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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ｒａｐꎬ参见:ｈｔｔｐ: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ｃｉｓ / Ａｖｏｉ￣
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ｒａｐ＿ＥＮ. ｐｄｆ.

〔１７〕ＢｕｒｃｈａｒｄｔꎬＴ. ꎻＬｅ ＧｒａｎｄꎬＪ. ＆ＰｉａｃｈａｕｄꎬＤ. (１９９９) .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３３(３)ꎬｐｐ. ２２７ － ２４５.

〔１８〕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ꎬＬ. ＆ Ｌｅ ＧｒａｎｄꎬＪ. (２００２) .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
ｐｒｉｖｅ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ｓ ｔｏ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３６(５)ꎬｐｐ.
４９６ － ５１６.

〔１９〕彭华民:«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一个欧盟社会政策的分析路径»ꎬ«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ꎮ
〔２０〕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ａ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ｕ￣

ｎｉｏｎ.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１９９４. 该文件可以参见:ｈｔ￣
ｔｐ: / / ａｅｉ. ｐｉｔｔ. ｅｄｕ / １１１８ / ꎮ

〔２１〕从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 日出台的«里斯本战略行动计划»开始ꎬ欧盟在相关文件中广泛地使用了“ ｓｏ￣
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一词ꎬ该词比以前的用词“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一词内涵更广ꎬ并且该词与欧盟的社会排斥一词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直接呼应ꎮ «里斯本战略»原文参见: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ｊｏｂｓ /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ｘ＿ｅｎ. ｈｔｍ＃ｅ. «里斯本战略行动计划»参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ｕｅｄｏｃｓ / ｃｍｓ
＿ｄａｔａ / ｄｏｃｓ / ｐｒｅｓｓｄａｔａ / ａｎｎｅｘ / ８４２５８ＡＤＤ１. ｐｄｆꎮ

〔２２〕欧盟对«里斯本战略»的评估报告(Ｒ)ꎬ参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ｒａ. ｋｔｈ. ｓｅ / ｃｅｓｉ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ＷＰ１０６.
ｐｄｆ. «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 (Ｒ)ꎬ参见: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ｊｏｂｓ＿２００９ / ｐｄｆ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 ｐｄｆ.
«罗姆族融入 ２０２０ 战略» (Ｒ)ꎬ参见: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ｄｏｃｓ / ｃｏｍ＿２０１１＿
１７３＿ｅｎ. ｐｄｆꎮ

〔２３〕２００７ 年英国的国家行动计划ꎬ参见: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ｏｃｉａｌ / ＢｌｏｂＳｅｒｖｌｅｔ? ｄｏｃＩｄ ＝６１７４＆ｌａｎｇＩｄ ＝ ｅｎꎮ
〔２４〕具体可以参见拙文:«中东欧国家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政策及评估»ꎬ«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２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Ｒｏｍａ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ｏｍａ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ꎬ ｓｅｅ: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ｏｇｌｅ. ｐｌ / ｕｒｌ? ｓａ ＝
ｔ＆ｒｃｔ ＝ ｊ＆ｑ ＝ ＆ｅｓｒｃ ＝ ｓ＆ｆｒｍ ＝ １＆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ｅｂ＆ｃｄ ＝ ２＆ｃａｄ ＝ ｒｊａ＆ｖｅｄ ＝ ０ＣＤＩＱＦｊＡＢ＆ｕｒｌ ＝ ｈｔｔｐ％ ３Ａ％ ２Ｆ％
２Ｆ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２Ｆｓｏｃｉａｌ％ ２ＦＢｌｏｂＳｅｒｖｌｅｔ％ ３ＦｄｏｃＩｄ％ ３Ｄ４８２３％ ２６ｌａｎｇＩｄ％ ３Ｄｅｎ＆ｅｉ ＝ ＫＡ８ＰＵ９ ＿
７ＪｃＳ５０ＱＷＵ６ＩＧＱＢｇ＆ｕｓｇ ＝ ＡＦＱｊＣＮＦ６ＫｊＢＤｑＫｖ０３ｎｃＥＺＭｂｏｈｍ０＿ＫＮＹＵｂｇ＆ｂｖｍ ＝ ｂｖ. ６１９６５９２８ꎬｄ. ｄ２ｋ.

〔２６ 〕 ２０１３ 年 报 告 及 各 国 进 展ꎬ 参 见: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ｎｅｗｓ /
１３０６２６＿ｅｎ. ｈｔｍꎮ

〔２７〕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ｍａ＿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１３ / ｐｏｌａｎｄ＿ｅｎ. ｐｄ.
〔２８〕需要注意的是ꎬ“给予性权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并不是要将少数民族的各种权利分为两种ꎬ

而是同样的权利ꎬ实现的方式和层次有所不同ꎮ
〔２９〕辞海对“民族融合”的定义有两个:(１)在共产主义基础上ꎬ民族差别逐渐消失ꎬ世界各民族差别

逐渐消失ꎬ世界各民族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整体ꎻ(２)指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或其一部分)自然形成为一体

的现象(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版ꎬ上海辞书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２０３４ 页)ꎬ我国学术界一般采取第

二种狭义民族同化概念ꎮ 辞海对“民族同化”的解释是ꎬ“一个民族(或一部分)失去民族特点而成为另一

个民族”(«辞海»缩印版ꎬ上海辞书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２０３３ 页)ꎮ
〔３０〕陈玉屏:«文化与民族»ꎬ«思想战线»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ꎮ

〔责任编辑:嘉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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